
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即将出台了，那么在新政出台之前，哪些

事我们必须了解的呢？下面跟着小编一起来学习。

1、 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的主体是居民个人

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分为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非居民个人是没有综合所得这

个概念的，自然也没有汇算清缴这个概念，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第二款的规

定，个人取得综合所得的，应当按纳税年度合并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啊，并且要

办理。汇算清缴。那么大家注意什么问题呢，我们有一种大神的叫无住所的个人。

大家注意无住所的个人，那他可能构成居民，也可能构成非居民。无住所的个人

呢，如果构成居民也应当办理汇算清缴。

2、 综合所得的范围

包括居民个人的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不是所有的个人所得都需要汇算清缴，只有四项综合所得才需要汇算清缴。

买彩票的所得？开个个独或合伙、或者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所得，出租房屋的租赁

收入，是不是综合所得呢？不是。所以不需要汇算清缴。

3、 汇算清缴的概念

一个居民个人在一个年度内，要把他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

费收入。这四项收入自行汇总，来计算年度应纳税所得额和应纳税额，然后用这

个年度的应纳税额减去他已经预扣预缴的税额，来确定它纳税年度应补税或者退

税的金额，这个过程，就是汇算清缴。

汇算清缴需要在法定的期限内向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并且缴清税款。这个汇

算清缴，只针对居民个人，而且只针对居民个人的综合所得。新个人所得税法实

施之后的汇算清缴申报，跟原来我们要做的 12 万所得的申报相差很大。那个 12

万所得的申报，是一个所有的收入的申报。而这个汇算清缴，只针对四项综合所

得。



4、 收入所属年度

收入所属年度就是居民个人取得收入的这个时间。我们现在一般来说，判定个人

的收入取得时间都是以实际取得收入为基准。我们以实际取得综合所得的时间来

确定综合所得的所属的纳税年度。实际取得这个工资是在 2019 年的 12 月 31 日，

那么它就属于 2019 年度；我实际取得收入是在 2020 年的 1月 4日，那么他就属

于 2020 年度。

按照我们目前个人所得税法第一条第三款的规定，纳税年度应当自公历的 1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这个跟日历的时间是一样的，我们在 2020 年要做 2019

纳税年度个人综合所得的汇算清缴，这个 2019 纳税年度涵盖的期间，就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的 12 月 31 日。

5、 谁应该办理汇算清缴之两处以上综合所得收入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居民个人从两处以上取得综

合所得，且综合所得年收入额减除专项扣除后的余额超过 6万元，应当办理汇算

清缴。

这里有几个限制条件：

1、按照我们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 25 条第一项的规定，居民个人从两处以上

取得综合所得

2、综合所得年收入额减除专项扣除后的余额超过六万元

好，就是说从两处以上取得综合所得，而且综合所得的年收入额相加减去三险一

金专项扣除后的余额，如果超过六万元，就应当办理汇算清缴。

6、 谁应该办理汇算清缴之其他三项综合所得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居民个人取得劳务报酬所得、

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中一项或者多项所得，且综合所得年收入额减除专

项扣除的余额超过 6万元，应当办理汇算清缴。

请大家注意，这个时候不考虑工资薪金所得，取得了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

费所得中的一项或多项所得。且综合所得年收入额啊，把这三项加起来年收入额

减除专项扣除后的余额超过 60000 元，应当办理汇算清缴，我们刚才讲了第五和



第六啊，之所以强调减除专项扣除后的余额超过 60000 元，我觉得是他都有交纳

所得税的可能性，所以要求做汇算清缴。

7、 谁应该办理汇算清缴之预缴税款低于应纳税额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项规定，居民个人纳税年度内预缴税

额低于应纳税额，应当办理汇算清缴。

在纳税年度内一扣一缴的税款吧，比你最终的应纳税额少的。那你应当补税，大

家注意补税是必须的，所以应当办理或者汇算清缴，这个时候不能豁免。

比如说，一个居民客人，取得综合所得时，他的支付人没有给他代扣代缴，那么

到了年底的时候，按照年度综合所得计算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出现应纳税额高于

他，这个时候呢，他应当补税，就应当办理汇算清缴。

8、 谁应该办理汇算清缴之税款多交、申请退税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四项规定，居民个人纳税人申请退税，

应当办理汇算清缴。

居民个人纳税人如果在年度末算出来，他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低于他前面的预

扣预缴的税额，那么他多交了。多交的话，大家注意，如果你不要了，国家也不

管你，个人可以放弃这个权利。如果你申请退税，就必须办理汇算清缴。

这个退税权利，是可以放弃的，如果不放弃，要申请退税，就必须办理汇算清缴，

要放弃了，你又不符合其他的规定，那个就不需要办理汇算清缴了。

9、 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中四项所得对应的收入额的计算

还有个事情一定要注意，汇算清缴时的四项综合所得，对应的收入额，口径是不

同的。我们前面说了这四项收入是死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

用费。

那么大家注意，工资薪金所得这个收入额呢，是全部收入作为收入额，不做任何

的扣减。

但是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是以收入减除 20%的费用后的余额为收

入额，这是我们需要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概念！！！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



用费的收入和收入额是不一样的，收入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毛收入。毛收入减掉

20%费用后的余额为收入额。

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的收入，除了要扣除 20%的费用以外，大家

还要注意这其中的稿酬所得，还有一个特殊性，就是稿酬所得的收入额按 70%计

算，就是说稿酬所得的收入额，除了要以毛收入减掉 20%的费用以后的余额为收

入额以外，这个收入额计算出来以后还要减按 70%计算，也就是打七折，作为最

终的收入。

可见我们在年度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的时候，我们收入额的口径实际上是跟个人所

得税法所规定的口径是完全一致的。

10、 汇算清缴期限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居民个人应当在取得综合所得的次年 3

月 1日至 6月 30 日内办理汇算清缴。

居民个人应当在取得综合所得的次年 3月 1日至六月 30 日内办理汇算清缴，税

法给了我们四个月的时间来办理个人的综合所得的汇算清缴。

1、 如果是无住所的居民个人在法定的汇算清缴期限前离境的，那么要求他在离

境前就要办理汇算清缴。

2、 同时依据我们个人所得税法第 13 条第五款的规定，纳税人因移居境外注销

中国户籍的，应当在注销户籍前办理税款清算，这里头也包含综合所得的汇算清

缴。

3、 注销中国户籍的人在注销前啊，他是习惯性居住在中国，所以我们是把它当

成居民个人来看待的，那他在注销户籍前，要办理综合所得的汇算清缴，也包括

其他税种的税款的清算。


